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一) 废水

本项目废水包括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包括包装桶清洗废水、高磷

废水、高有机废水、高盐废水、含金线路板综合利用废水及综合废水。项目生产

废水采取分类收集、分质预处理，蒸发冷凝后进入废水处理车间进行集中处理达

标后排入白土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建有废水处理车间 1 座，设计处理能力

650m3/d，采用 UASB+水解酸化+A/O +沉淀池+氧化池+MBR+RO处理工艺。生

活污水通过三级化粪池后进入生化车间与生产废水一并处理。

(二) 废气

（1）物化车间（其他废液车间）设有 3 套废气治理设施，分别为有机废气

处理设施、无机废气处理及氮氧化物治理设施，无机废气治理设施为酸液喷淋+

碱液喷淋塔，氮氧化物治理设施为三级碱液喷淋塔，无机废气和氮氧化物设有排

气筒 1 条，编号 DA001，高度 25m；有机废气治理设施为酸液喷淋+碱液喷淋+生

物滴滤塔，排气筒 1条，编号 DA002，高度 25m。

（2）包装桶车间设有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1套，为酸液喷淋+碱液喷淋+生物

滴滤塔，设有排气筒 1条，编号 DA003，高度 25m。

（3）生化车间（废水处理车间）设有废气治理设施 2 套，均为酸液喷淋+

碱液喷淋塔，设排气筒 1条，编号 DA004，高度 25m。

（4）含铜蚀刻废液车间设废气治理设施 2套，其中酸雾治理设施 1套，为

三级碱液喷淋塔，设有排气筒 1 条，编号 DA005，高度 25m；氨治理设施 1套，

为三级酸液喷淋塔，设有排气筒 1条，编号 DA006，高度 25m。

（5）废线路板车间废感光材料综合利用和含金线路板综合利用设废气治理

设施2套，其中废感光材料综合利用废气设治理设施1套，为三级碱液喷淋塔，设

排气筒1条，编号DA007；含金线路板综合利用废气设治理设施1套，为冷凝+鼓泡

吸收+二段喷射塔+三级碱液喷淋塔，设排气筒1条，编号DA008。



(三) 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为各生产设备、空压机、水泵、风机等，采用车间降噪、基础

减振和风机入口加装消声和距离衰减等措施。

(四) 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一般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其中，危险废物

除在本项目消纳的外，其余分别委托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海创

鸿丰绿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茂名市汉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环境保护技

术有限公司、贵港台泥东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中废塑料、废铁片外售相关资源利用单位；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

清运。

(五)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项目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绿化、环境管

理制度等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1.2 施工简况

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

了保证，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将清洁生产纳入了生产管理和环境管理中，选择先进的生

产工艺和设备，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提高水资源和物料利用率，节能降耗，减少

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项目在建设时按“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等原则建设

厂区排水管网，各类污废水管道进行标识，分质、分流收集处理。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3 年 10 月，建设单位委托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验收工

作。

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该项目生产工

艺及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勘察，查阅和收集了有关文件及技术资

料，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在现场勘察和对有关资料分析的基础

上，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并得到企业认可。 2023年 10 月 19 日-30日企业在对



该项目工程环保设施的设计、建设、运行和环境管理情况进行全面调试、并核查

设备运行正常，生产工况满足竣工监测要求时，委托广东韶测检测有限公司就该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污水、废气、噪声等污染防治设施的处理能力及污染

物排放现状、环境质量现状等进行了现场监测，编制了项目验收监测报告。

2023年 12 月 14 日，广东中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韶关市曲江区组织召开

了广东中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1、验收结论

《广东中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的措施未

发生重大变动，总体落实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

设或落实的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从监测结果

可知，污染物可达标排放。

验收工作组认为该项目总体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

2、 验收整改建议及要求

（1）加强环保设施维护运行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认真落实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和事故应对能力。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都未收到过公众投诉，并且自项目投入生产

至今未有环保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

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

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建立了专门的环保管理工作组织机构（安环部），并设有领导小组。公

司总经理任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公司重大环保事项决策，全面统筹公司内部各项



环保工作；安环部负责日常工作的全面开展，保证公司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和

日常维护。

公司制定了相关环境管理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应急管理制度》、《操作运

行记录制度》、《人员培训制度》、《安全管理制度》、《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新产生危废

管理计划》等，各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等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修订了《广东中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在韶关市生态环境局曲江分局办理

备案登记，备案编号：440205-2023-0028-M。公司不定期对厂内各级领导及员工

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厂区内常备应急物资。

公司已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落实了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工作原则、应

急响应程序、应急保障、应急培训与演练计划等。并定期举行应急演练、提高应

对突发事故的处理能力。

（3） 环境监测计划

建设项目结合项目环评文件内容和实际建设情况，公司执行了相应的常规监

测计划，具体如下表：

项目运营期监测计划表

监测对

象

监测内

容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制定依据

污染源

废水

一类污染物排放口

（DW001）
总镍 每月 1次 HJ1250-2022

废水总排口 DW002

流量、pH、化学需氧量、

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

悬浮物、总磷、总氮、总

铜、石油类、氟化物

每月 1次 HJ1250-2022

雨水排放口（YS001）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每月 1次 HJ1250-2022

废气

物化车间 DA001

（一般排放口）

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

氢、氟化物
半年 1次 HJ1250-2022

物化车间 DA002

（一般排放口）
NMHC、TVOC 半年 1次 HJ1250-2022



包装桶车间 DA003

（一般排放口）
NMHC、TVOC 半年 1次 HJ1250-2022

废水处理车间

DA004（一般排放口）
氨、硫化氢 半年 1次 HJ1250-2022

含铜蚀刻废液车间

DA005（一般排放口）
硫酸雾、氯化氢 半年 1次 HJ1250-2022

含铜蚀刻废液车间

DA006（一般排放口）
氨 半年 1次 HJ1250-2022

线路板车间 DA007

（一般排放口）
颗粒物、硫酸雾 半年 1次 HJ1250-2022

线路板车间 DA008

（一般排放口）

氮氧化物、硫酸雾、氯化

氢
半年 1次 HJ1250-2022

厂界

臭气浓度、颗粒物、氮氧

化物、氟化物、硫酸雾、

氯化氢、氨、非甲烷总烃

半年 1次 HJ1250-2022

厂区 NMHC 半年 1次

HJ1250-2022

、粤环发

〔2021〕4号

噪声 厂界 Leq（dB（A））
每季度 1

次
HJ819-2017

环境质

量

环境空气 公司生活区
颗粒物、氮氧化物、硫酸

雾、氯化氢、氨、TVOC
每年 1次 HJ1250-2022

土壤

S1线路板车间旁绿

地

取表层样，监测 GB 36600

表 1 基本项目
每年开展1

次
HJ 1209-2021

S2 含铜蚀刻废液车

间旁绿地

S3物化车间旁绿地

S4包装桶车间旁绿

地

S5生化（废水处理）

车间旁绿地

地下水

D1厂区东侧监测井 GB/T 14848 表1常规指标

（微生物指标、放射性指

标除外）
每年 1次 HJ 1209-2021D2 厂区内监测井

D3厂区西侧监测井

注：TVOC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发布后实施。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新增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由广东五联木业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整治

VOCs 减排量等量替代新增 NOx 排放量由韶关市柏林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项

目拆迁异地重建项目削减量等量替代。 目前上述单位相关减排工作已完成。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根据经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批复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综合考虑大

气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环境风险等因素，从环境安全角度出发，本项目项

目防护距离确定为 160m，以本项目车间及储罐区边界外延。防护距离范围内无

居民，最近敏感点为西面的双石村，距离项目最近车间约 298m，符合要求。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各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口已进行规范化设置，设置了污染物排放标志

牌。项目环评及批复文件未对在线自动监测装置提出要求，为实时掌握废水处理

情况，建设单位自主安装了废水总排口安装连续监测装置，可对流量 pH、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铜等进行监测。

3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项目建设单位向韶关市生态

环境局申报了《广东中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并取得批复文件。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要求建设了

各项环保设施，环保设施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根

据现场检查及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符合要求，不涉及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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